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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19日

發文字號：府工土字第1093004713號

訂定「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並

自109年4月16日生效。
 

 

附「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1份。

市長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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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

裁罰基準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違反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

（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事件，依法為妥適而有效之裁處，建立執法之

公平性，以減少爭議及行政爭訟之行政成本，提升公信力，特訂定本基

準。  

二、行政罰法規定有關不罰、免罰與裁處之審酌加減及擴張參考表： 

項

次 

審酌

事項 
內容 條文 備註 

1 

不

予

處

罰

部

分  

1 
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非出於故意

或過失者，不予處罰。 

第七條 

第一項 

 

2 2 未滿十四歲人之行為，不予處罰。 
第九條 

第一項 

 

3 3 

行為時因精神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致不能辨識其行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

識而行為之能力者，不予處罰。 

第九條 

第三項 

 

4 4 依法令之行為，不予處罰。 
第十一條

第一項 

 

5 5 
依所屬上級公務員職務命令之行為，

不予處罰。 

第十一條

第二項 

本文 

明知職務命令違

法，而未依法定

程序向該上級公

務員陳述意見

者，不在此限。 

6 6 
對於現在不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

己或他人權利之行為，不予處罰。 

第十二條

本文 

 

7 7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

由、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不

得已之行為，不予處罰。 

第十三條

本文 

 

8 
得

免

除

處

罰

部

1 
不得因不知法規而免除行政處罰責

任。但按其情節，得免除其處罰。 
第八條 

 

9 2 防衛行為過當者，得免除其處罰。 
第十二條

但書 

 

10 3 避難行為過當者，得免除其處罰。 
第十三條

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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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分  

4 

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應受法定最高額新

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之處罰，其情節

輕微，認以不處罰為適當者，得免予

處罰。前揭情形，得對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者施以糾正或勸導，並作成紀

錄，命其簽名。 

第十九條 

 

12 

得

減

輕

處

罰

部

分  

1 
不得因不知法規而免除行政處罰責

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處罰。 
第八條 裁處之罰鍰不得

逾法定罰鍰最高

額之三分之一，

亦不得低於法定

罰鍰最低額之三

分之一。 

13 2 防衛行為過當者，得減輕其處罰。 
第十二條

但書 

14 3 避難行為過當者，得減輕其處罰。 
第十三條

但書 

15 4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行為，得

減輕處罰。 

第九條 

第二項 

裁處之罰鍰不得

逾法定罰鍰最高

額之二分之一，

亦不得低於法定

罰鍰最低額之二

分之一。 

16 5 

行為時因精神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致其辨識行為違法或依其辨識而行為

之能力，顯著減低者，得減輕處罰。 

第九條 

第四項 

17 

得

加

重

處

罰

部

分  

1 

因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所得之利益超過

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利益之

範圍內酌量加重，不受法定罰鍰最高

額之限制。 

第十八條

第二項 

 

18 

得

併

罰

部

分  

1 

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因執行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利益為行

為，致使私法人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應

受處罰者，該行為人如有故意或重大

過失時，除法律或自治條例另有規定

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惟

所處之罰鍰，不得逾新臺幣一百萬

元。但其所得之利益逾新臺幣一百萬

元者，得於其所得利益之範圍內裁處

之。 

第十五條

第一項、

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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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 

私法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

因執行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利益為行

為，致使私法人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應

受處罰者，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

表權之人，如對該行政法上義務之違

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盡其防止

義務時，除法律或自治條例另有規定

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惟

所處之罰鍰，不得逾新臺幣一百萬

元。但其所得之利益逾新臺幣一百萬

元者，得於其所得利益之範圍內裁處

之。 

第十五條

第二項 

、第三項 

 

20 3 

設有代表人或管理人之非法人團體，

或法人以外之其他私法組織，違反行

政法上義務者，準用行政罰法第十五

條規定。 

第十六條 

 

21 得

追

繳

部

分  

1 

為他人利益而實施行為，致使他人違

反行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行人

因其行為受有財產上利益而未受處罰

時，得於其所受財產上利益價值範圍

內，酌予追繳。 

第二十條

第一項 

 

22 2 

行為人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

他人因該行為受有財產上利益而未受

處罰時，得於其所受財產上利益價值

範圍內，酌予追繳。 

第二十條

第二項 

 

23 

審

酌

部

分  

1 

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行政法上義務

行為應受責難程度、所生影響及因違

反行政法上義務所得之利益，並得考

量受處罰者之資力。 

第十八條

第一項 

 

 

三、本府處理違反本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 

  單位：新臺幣 

項
次 違反事件 裁罰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或其他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備註 

1 

市政府或工程主辦

機關依第四條或第

五條規定，通知障

第二十三條 

處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

一、第一次違反者，處一

萬元至二萬元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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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物或原公共設施

管線之設置者限期

遷移或為必要之處

置，而屆期未遷移

或處置。 

處罰。 二、第二次違反者，處二

萬元至四萬元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三、第三次以上違反者，

處罰鍰四萬元至五萬

元，並得按次處罰。 

2 

違反第八條規定，

未經許可於路基邊

坡墾植或其他妨礙

市區道路使用。 

第二十四條 

處五千元以上

二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一、第一次違反者，處五

千元至七千五百元罰

鍰。 

二、第二次違反者，處七

千五百元至一萬一千

二百元罰鍰。 

三、第三次違反者，處一

萬一千二百元至一萬

六千八百元罰鍰。 

四、第四次以上違反者，

處一萬六千八百元至

二萬五千元罰鍰。 

 

3 

違反第八條規定，

未經許可破壞市區

道路。 

第二十四條 

處五千元以上

二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一、第一次違反者，處五

千元至一萬元罰鍰。 

二、第二次違反者，處一

萬元至二萬元罰鍰。 

三、第三次以上違反者，

處二萬至二萬五千元

罰鍰。 

 

4 

違反第十七條規

定，占用或擅自移

動護欄。 

第二十四條 

處五千元以上

二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一、第一次違反者，處五

千元至七千五百元罰

鍰。 

二、第二次違反者，處七

千五百元至一萬一千

二百元罰鍰。 

三、第三次違反者，處一

萬一千二百元至一萬

六千八百元罰鍰。 

四、第四次以上違反者，

處一萬六千八百元至

二萬五千元罰鍰。 

 

5 
違反第十七條規

定，毀損護欄。 
第二十四條 

處五千元以上

二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一、第一次違反者，處五

千元至一萬元罰鍰。 

二、第二次違反者，處一

萬元至二萬元罰鍰。 

三、第三次以上違反者，

處二萬至二萬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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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 

6 

建築物所有權人、

使用人、管理人違

反第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 

第二十五條 

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

善者，處五千

元以上二萬五

千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

處罰。 

一、第一次違反者，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處五千元至一

萬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二、第二次違反者，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處一萬元至二

萬元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三、第三次以上違反者，

通知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處二萬元

至二萬五千元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7 

違反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對市區道

路之綠化植栽或其

設施，任意毀損。 

第二十六條 

處一千二百元

以上六千元以

下罰鍰。 

一、毀損行道樹者，處罰

如下： 

(一) 樹冠弄亂、枝葉斷

落或樹皮擦損之輕

微毀損：處一千二

百元至二千四百元

罰鍰。 

(二) 大枝折損或根群喪

失達四分之一以

上、二分之一以下

之嚴重毀損：處二

千四百元至三千六

百元罰鍰。 

(三) 只賸主幹及少許枝

葉或根群喪失二分

之一以上之極嚴重

毀損： 處三千六

百元至四千八百元

罰鍰。 

(四) 主幹折斷、環剝樹

皮、全株枯死或遭

挖除之全株毀損：

處四千八百元至六

千元罰鍰。 

二、前點以外毀損其他綠

化植栽或其設施者，

依違規次數處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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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第一次違反者，處

一千二百元至三千

元罰鍰。 

(二) 第二次以上違反

者，處三千元至六

千元罰鍰。 

8 

違反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對市區道

路之綠化植栽或其

設施任意遷移、擅

自使用、踐踏通行

或堆置物品。 

第二十六條 

處一千二百元

以上六千元以

下罰鍰。 

一、第一次違反者，處一

千二百元至二千四百

元罰鍰。 

二、第二次違反者，處二

千四百至三千六百元

罰鍰。 

三、第三次違反者，處三

千六百元至五千四百

元罰鍰。 

四、第四次以上違反者，

處五千四百元至六千

元罰鍰。 

 

9 

違反第二十條規

定，於本府環境保

護局所公告限時禁

止其他車輛停靠之

時段及停靠點，停

靠其他車輛。 

第二十七條 

處六百元以上

一千二百元以

下罰鍰。 

依車輛分類處罰如下： 

(一)處違規普通重型機

車、普通輕型機車及

小型輕型機車駕駛人

六百元罰鍰。 

(二)處違規大型重型機

車、小客車、小貨

車、小客貨兩用車、

代用小客車及小型特

種車駕駛人九百元罰

鍰。 

(三)處違規大客車、大貨

車、大客貨兩用車、

代用大客車及大型特

種車駕駛人一千二百

元罰鍰。 

車輛定義

詳如道路

交通安全

規則第三

條規定。 

10 

違反第二十一條規

定，於市區道路上

空、路面或地下設

置設施，未依市區

道路及附屬工程設

計標準與市區道路

及附屬工程設計規

範等相關法令規定

第二十八條 

處五千元以上

二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並通

知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

罰。 

一、第一次違反者，處五

千元至一萬元罰鍰，

並限期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 

二、第二次違反者，處一

萬元至二萬元罰鍰，

並限期改善；屆期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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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或其在路面

或上空，影響交通

安全及通暢。 

未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 

三、第三次以上違反者，

處二萬至二萬五千元

罰鍰，並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 

11 

違反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未申請

許可，於市區道路

上空、路面或地下

設置設施。 

第二十九條 

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

善者，處三千

元以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

處罰。 

一、第一次違反者，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處三千元至六

千元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二、第二次違反者，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處六千元至一

萬二千元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 

三、第三次以上違反者，

通知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處一萬二

千元至一萬五千元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四、前點違規次數之計算，係以同一違規主體自該次違規日起，往前回溯三

年內，違反同項次經裁罰並經送達且未經撤銷之次數累計之。 

五、如因情節特殊而有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必要者，得於裁處書內敘明理由，

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處罰，不受第三點裁罰基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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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11樓南區

承辦人：林怡慧

電話：02-27208889/1999轉7716

傳真：02-27278221

電子信箱：dop-

a205@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任字第1093002348號

主 旨：修正「臺北市市營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遴選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 明： 

一、本案業已完成臺北市政府法律事務管理系統線上填報作業，系統流水號為

1092200J0011，請本府法務局刊登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本府人事處將另

行刊登本府電子公報系統。

二、檢附「臺北市市營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遴選要點」、修正總說明及修正對

照表各1份。

正 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

副 本：臺北市議會（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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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柯文哲  

人事處

處長 程本清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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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營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遴選要點 
中華民國81年7月10日府人一字第81042916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97年10月8日府授人二字第097307630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98年7月7日府授人二字第098304969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1月10日府授人任字第102310019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10月24日府授人任字第1053113890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9年3月24日府授人任字第1093002348號函修正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遴選代表本府之市營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特訂

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 市營事營機構：指依公司法規定，由本府與人民合資經營，本府資本超過百分

之五十者。 

(二) 主管機關：指本府。 

(三) 董事、監察人：指事業機構之董事、監察人。 

(四) 職務上直接監督關係：指公務人員就其所任職務對該事業機構之業務具有監督

管理，或對其案件、公文具有審查核閱權責者。 

(五) 遴選：指本府基於法令（含章程）規定或職權，就本府投資情形，遴選推派人

員（含公務人員及非公務人員）兼任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候選人。 

(六) 公務人員：指各機關擔任組織法規所定編制內職務支領俸（薪）給之人員。 

三、 董事應具有下列各款條件之一： 

(一)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以上考試及格，現任或曾

任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構一級單位主管以上職務者。 

(二) 曾任與各該事業機構業務相關機關之正副首長或性質相近之公民營事業機構正

副主持人。 

(三) 在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擔任與各該事業機構業務相關課程之教授或副教授者。 

(四) 曾任公營事業機構董事或理事者。 

(五) 各該事業機構工（公）會推薦之人選。 

(六) 對事業機構業務嫻熟或有具體貢獻經本府聘為市政顧問者。 

四、 監察人應具有下列各款條件之一： 

(一)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以上考試及格，現任或曾

任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構一級單位主管以上職務者。 

(二) 曾任政府機關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之會計、審計、財務、法務（制）或行政管理

主管者。 

(三) 在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擔任財政、會計、審計、法律課程之教授或副教授。 

(四) 曾任公營事業機構監事或監察人者。 

五、 市營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各別任一性別比例以不低於董事、監察人各別全數三

分之一為原則。 

    代表本府之市營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不得兼任其他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但因

監督上之需要，得兼任該事業機構所投資事業之董事、監察人，並以兼任一個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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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滿七十歲或各機關聘僱人員不得遴派為董事或監察人。 

七、 公務人員兼任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公務人員在職務上對事業機構有職務上直接監督關係者，不得兼任其董事、監

察人職務。 

(二) 主管機關人員不得兼任所屬公營事業轉投資之民營事業董事、監察人。 

(三) 除法令（含章程）所明定之當然兼職者外，公務人員兼任事業機構董事、監察

人或其他實際執行業務之重要職務（如副執行長、副秘書長層級以上職務），

合計以不超過二個為限。 

(四) 公務人員兼職酬勞之支給，應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規定辦理。 

(五) 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之退休人員，轉（再）任董事或監察人時，

是否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應依軍公教人員退休法令及行政院相關規

定辦理。 

八、 本府遴選之董事、監察人在任期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解除其董事、監察人職務： 

(一) 因職務關係兼任董事、監察人，其原任職務已變動者。 

(二) 年滿七十歲者。 

(三) 涉及刑事案件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四) 因故不能或不宜行使董事、監察人職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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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營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遴選要點 

修正總說明 

    臺北市市營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遴選要點(以下簡稱遴選要點)於八十一年七月十日

訂頒，期間歷經九十七年十月八日、九十八年七月七日、一百零二年一月十日及一百零

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四次修正。本次依本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女委會）第十

二屆第三次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正遴選要點性別比例規範，其餘酌作文字修正，修正重

點如下： 

一、 依女委會會議決議，及為符合行政院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評審項目「公

營事業董監事會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之衡量標準，明訂市營事業機構董事、

監察人，各別任一性別比例以不低於董事、監察人各別全數三分之一為原則。(修正

規定第五點) 

二、 配合現行公務人員兼職費支給規定，修正兼職費規定名稱。(修正規定第七點)  

三、 餘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規定第二、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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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營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遴選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遴選代表本府

之市營事業機構董事、

監察人，特訂定本要點 

。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遴選代表本府

之市營事業機構董事、

監察人，特訂定本要點 

。 

本點未修正。 

二、 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 市營事營機構：指

依公司法規定，由

本府與人民合資經

營，本府資本超過

百分之五十者。 

(二) 主管機關：指本府 

。 

(三) 董事、監察人：指

事業機構之董事、

監察人。 

(四) 職務上直接監督關

係：指公務人員就

其所任職務對該事

業機構之業務具有

監督管理，或對其

案件、公文具有審

查核閱權責者。 

(五) 遴選：指本府基於

法令（含章程）規

定或職權，就本府

投資情形，遴選推

派人員（含公務人

員及非公務人員）

兼任事業機構董事 

、監察人候選人。 

(六) 公務人員：指各機

關擔任組織法規所

定編制內職務支領

俸（薪）給之人員 

。 

二、 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 市營事營機構：指

依公司法規定，由

本府與人民合資經

營，本府資本超過

百分之五十者。 

(二) 主管機關：指本府 

。 

(三) 董事、監察人：指

事業機構之董事、

監察人。 

(四) 職務上直接監督關

係：指公務人員就

其所任職務對該事

業機構之業務具有

監督管理，或對其

案件、公文具有審

查核閱權責者。 

(五) 遴選：指本府基於

法令（含章程）規

定或職權，就本府

投資情形，遴選推

派人員（含公務人

員及非公務人員）

兼任事業機構董、

監事候選人。 

(六) 公務人員：指各機

關擔任組織法規所

定編制內職務支領

俸（薪）給之人員 

。 

酌作文字修正 

。 

三、 董事應具有下列各款條

件之一： 

(一)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

校畢業或高等考試

三、 董事應具有下列各款條

件之一： 

(一)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

校畢業或高等考試

明訂第六款之顧問為市政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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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營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遴選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或相當高等考試以

上考試及格，現任

或曾任政府機關或

公民營事業機構一

級單位主管以上職

務者。 

(二) 曾任與各該事業機

構業務相關機關之

正副首長或性質相

近之公民營事業機

構正副主持人。 

(三) 在國內外專科以上

學校擔任與各該事

業機構業務相關課

程之教授或副教授

者。 

(四) 曾任公營事業機構

董事或理事者。 

(五) 各該事業機構工（ 

公）會推薦之人選 

。 

(六) 對事業機構業務嫻

熟或有具體貢獻經

本府聘為市政顧問

者。 

或相當高等考試以

上考試及格，現任

或曾任政府機關或

公民營事業機構一

級單位主管以上職

務者。 

(二) 曾任與各該事業機

構業務相關機關之

正副首長或性質相

近之公民營事業機

構正副主持人。 

(三) 在國內外專科以上

學校擔任與各該事

業機構業務相關課

程之教授或副教授

者。 

(四) 曾任公營事業機構

董事或理事者。 

(五) 各該事業機構工（ 

公）會推薦之人選 

。 

(六) 對事業機構業務嫻

熟或有具體貢獻經

本府聘為顧問者。 

 

四、 監察人應具有下列各款

條件之一： 

(一)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

校畢業或高等考試

或相當高等考試以

上考試及格，現任

或曾任政府機關或

公民營事業機構一

級單位主管以上職

務者。 

(二) 曾任政府機關簡任

第十職等以上之會

計、審計、財務、

法務（制）或行政

管理主管者。 

四、 監察人應具有下列各款

條件之一： 

(一)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

校畢業或高等考試

或相當高等考試以

上考試及格，現任

或曾任政府機關或

公民營事業機構一

級單位主管以上職

務者。 

(二) 曾任政府機關簡任

第十職等以上之會

計、審計、財務、

法務（制）或行政

管理主管者。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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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營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遴選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 在國內外專科以上

學校擔任財政、會

計、審計、法律課

程之教授或副教授 

。 

(四) 曾任公營事業機構

監事或監察人者。 

(三) 在國內外專科以上

學校擔任財政、會

計、審計、法律課

程之教授或副教授 

。 

(四) 曾任公營事業機構

監事或監察人者。 

五、 市營事業機構董事、監

察人，各別任一性別比

例以不低於董事、監察

人各別全數三分之一為

原則。 

    代表本府之市營事業機

構董事、監察人不得兼

任其他事業機構董事、

監察人。但因監督上之

需要，得兼任該事業機

構所投資事業之董事、

監察人，並以兼任一個

為限。 

 

五、 代表本府之市營事業機

構董事、監察人，任一

性別比例以不低於本府

代表全體三分之一為原

則。 

    代表本府之市營事業機

構董事、監察人不得兼

任其他事業機構董事、

監察人。但因監督上之

需要，得兼任該事業機

構所投資事業之董事、

監察人，並以兼任一個

為限。 

 

依本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

會第十二屆第三次委員會

會議決議，及為符合行政

院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

獎勵計畫評審項目「公營

事業董監事會任一性別比

例達三分之一 

」之衡量標準 

，明訂市營事業機構董

事、監察人，各別任一性

別比例以不低於董事 

、監察人各別全數三分之

一為原則。 

六、 年滿七十歲或各機關聘

僱人員不得遴派為董事

或監察人。 

六、 年滿七十歲或各機關聘

僱人員不得遴派為董事

或監察人。 

本點未修正。 

七、 公務人員兼任事業機構

董事、監察人，除其他

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公務人員在職務上

對事業機構有職務

上直接監督關係者 

，不得兼任其董事 

、監察人職務。 

(二) 主管機關人員不得

兼任所屬公營事業

轉投資之民營事業

董事、監察人。 

(三) 除法令（含章程）

七、 公務人員兼任事業機構

董事、監察人，除其他

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公務人員在職務上

對事業機構有職務

上直接監督關係者 

，不得兼任其董事 

、監察人職務。 

(二) 主管機關人員不得

兼任所屬公營事業

轉投資之民營事業

董事、監察人。 

(三) 除法令（含章程）

查現行公務人員兼職費支

給規定為軍公教人員兼職

費支給表，爰配合修正兼

職費規定名稱。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9 年第  56  期

16



臺北市市營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遴選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所明定之當然兼職

者外，公務人員兼

任事業機構董事、

監察人或其他實際

執行業務之重要職

務（如副執行長、

副秘書長層級以上

職務），合計以不

超過二個為限。 

(四) 公務人員兼職酬勞

之支給，應依軍公

教人員兼職費支給

表規定辦理。 

(五) 擇領或兼領月退休

金及辦理優惠存款

之退休人員，轉（ 

再）任董事或監察

人時，是否停止領

受月退休金及優惠

存款，應依軍公教

人員退休法令及行

政院相關規定辦理 

。 

所明定之當然兼職

者外，公務人員兼

任事業機構董事、

監察人或其他實際

執行業務之重要職

務（如副執行長、

副秘書長層級以上

職務），合計以不

超過二個為限。 

(四) 公務人員兼職酬勞

之支給，應依軍公

教人員兼職交通費

及講座鐘點費支給

要點規定辦理。 

(五) 擇領或兼領月退休

金及辦理優惠存款

之退休人員，轉（ 

再）任董事或監察

人時，是否停止領

受月退休金及優惠

存款，應依軍公教

人員退休法令及行

政院相關規定辦理 

。 

八、 本府遴選之董事、監察

人在任期內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解除其董事、

監察人職務： 

(一) 因職務關係兼任董

事、監察人，其原

任職務已變動者。 

(二) 年滿七十歲者。 

(三) 涉及刑事案件經有

罪判決確定或通緝

有案尚未結案者。 

(四) 因故不能或不宜行

使董事、監察人職

權者。 

 

八、 本府遴選之董事、監察

人在任期內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解除其董事、

監察人職務： 

(一) 因職務關係兼任董

事、監察人、其原

任職務已變動者。 

(二) 年滿七十歲者。 

(三) 涉及刑事案件經有

罪判決確定或通緝

有案尚未結案者。 

(四) 因故不能或不宜行

使董事、監察人職

權者。 

 

酌作文字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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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19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096011139號

主旨：本市「陽光企業出版社」等69家商業（詳如附件）經本處依商業登記法廢止商業

登記在案，因通知函件無法送達，爰以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查「陽光企業出版社」等69家商業（詳如附件）經本處依商業登記法廢止商業登

記在案，因通知函件無法送達，爰以公示送達。

二、前開通知函件暫存本處登記服務科承辦人處，受通知人得於上班時間內前往領取

。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9 年第  5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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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商

業
地

址

1
25

51
35

33
陽

光
企

業
出

版
社

郭
民

德

2
21

76
50

59
天

馬
行

空
企

業
社

黃
美

鳳

3
31

18
80

15
張

永
盛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張
永

盛

4
25

55
22

11
澳

特
納

國
際

翻
譯

社
蔡

鎮
宇

5
01

82
18

08
陳

金
成

自
營

計
程

車
陳

金
成

6
01

82
31

86
何

金
宗

自
營

計
程

車
何

金
宗

7
01

82
41

37
胡

記
胡

正
雄

自
營

計
胡

正
雄

8
01

82
52

40
許

德
勇

自
營

計
程

車
許

德
勇

9
01

82
68

51
賴

四
海

自
營

計
程

車
賴

四
海

10
25

54
86

94
士

東
傳

統
便

當
店

王
佳

珊

11
31

32
52

63
黃

有
智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黃
有

智

12
31

35
42

73
陳

記
陳

義
興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陳
義

興

13
31

34
04

49
曹

國
泰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曹
國

泰

14
31

18
80

42
邱

宏
仁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邱
宏

仁

15
31

33
84

64
永

任
藥

局
劉

紹
騰

16
38

50
82

03
邁

思
國

際
創

意
企

業
社

柯
雅

馨

17
38

50
81

80
品

茵
創

意
商

行
游

喬
茵

18
01

82
18

56
鄭

凱
元

自
營

計
程

車
鄭

凱
元

19
01

82
27

36
蔡

清
福

自
營

計
程

車
蔡

清
福

20
04

91
16

29
徐

國
楨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徐
國

楨

21
01

83
07

63
梁

貴
富

自
營

計
程

車
梁

貴
富

22
01

83
38

26
王

記
王

有
利

自
營

計
王

有
利

23
01

83
62

26
楊

瑞
祥

自
營

計
程

車
楊

瑞
祥

24
31

34
05

88
曾

天
助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曾
天

助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天
母

東
路

8巷
30

弄
14

號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38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天
母

東
路

96
號

2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39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天
母

東
路

8巷
30

弄
9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35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天
母

東
路

8巷
25

號
3樓

之
7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36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天
母

東
路

50
巷

10
弄

6號
︹

之
1︺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37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忠
誠

路
2段

98
巷

5弄
8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32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天
母

東
路

22
巷

23
號

3樓
之

6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33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天
母

東
路

8巷
38

號
2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34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延
平

北
路

5段
83

巷
38

號
3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29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華
齡

街
31

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30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忠
誠

路
2段

98
巷

5弄
8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31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延
平

北
路

6段
11

6巷
2弄

6號
3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26
00

號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三
元

街
20

9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27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美
崙

街
15

2巷
3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28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士
東

路
20

0巷
77

號
5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23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士
東

路
26

6巷
5弄

21
號

2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24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德
行

東
路

11
3號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25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士
東

路
26

6巷
5弄

13
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20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士
東

路
26

6巷
11

弄
9號

︹
之

1︺
4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21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士
東

路
33

8巷
7號

3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22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大
南

路
22

3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17
00

號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內
湖

路
2段

17
9巷

48
弄

28
號

5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18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永
公

路
臨

51
8之

1號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19

00
號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商
業

廢
止

登
記

公
告

送
達

清
冊

列
印

日
期

：
10

9/
03

/1
8

　
通

知
廢

止
發

文
日

期
及

文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重
慶

北
路

4段
19

5號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16

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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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01

80
58

08
陳

燦
壽

自
營

計
程

車
陳

燦
壽

26
31

33
12

23
劉

建
民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劉
建

民

27
36

09
02

17
何

萬
傳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何
萬

傳

28
31

33
43

12
陳

霖
順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陳
霖

順

29
01

81
49

11
李

武
洋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李
武

洋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商

業
地

址

30
01

83
95

95
曾

炎
章

自
營

計
程

車
曾

炎
章

31
01

81
07

25
左

祥
福

自
營

計
程

車
左

祥
福

32
25

56
99

01
香

凝
花

藝
坊

呂
忠

訓

33
01

14
80

65
陳

祥
山

自
營

計
程

車
陳

祥
山

34
80

98
11

67
勝

發
精

肉
鋪

林
健

鴻

35
01

15
48

69
大

賜
大

藥
局

邱
世

勳

36
01

14
46

24
簡

金
榮

自
營

計
程

車
簡

金
榮

37
25

65
74

69
圓

山
山

東
餃

子
館

鍾
永

成

38
05

64
36

79
陳

傳
皇

自
營

計
程

車
陳

傳
皇

39
26

37
72

60
可

東
企

業
社

邱
垂

豐

40
01

74
14

95
彭

永
基

自
營

計
程

車
彭

永
基

41
01

75
86

84
孫

樂
水

自
營

計
程

車
孫

樂
水

42
26

22
88

47
星

庭
設

計
工

坊
彭

秀
琴

43
01

75
65

88
柯

聰
榮

自
營

計
程

車
柯

聰
榮

44
09

49
57

62
呂

芳
榮

自
營

計
程

車
呂

芳
榮

45
09

47
03

97
柯

秋
木

自
營

計
程

車
柯

秋
木

46
01

74
56

96
許

弘
昌

自
營

計
程

車
許

弘
昌

47
01

75
77

83
劉

文
卿

自
營

計
程

車
劉

文
卿

48
09

45
92

88
彭

添
桂

自
營

程
車

行
彭

添
桂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安
居

街
60

巷
9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63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復
興

南
路

2段
13

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60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復
興

南
路

2段
13

號
4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61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復
興

南
路

2段
13

號
4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62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忠
孝

東
路

4段
16

9號
12

樓
之

1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57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金
山

南
路

2段
13

2巷
9號

4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58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復
興

南
路

2段
15

1巷
2號

2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59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和
平

東
路

1段
16

2號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54

00
號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吳
興

街
37

5巷
61

弄
9號

︹
之

1︺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55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新
生

南
路

3段
10

號
︹

之
2︺

3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56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環
河

北
路

2段
16

3號
3樓

之
1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51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酒
泉

街
10

巷
17

號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52

00
號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溫
州

街
74

巷
3弄

1號
5樓

之
6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53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歸
綏

街
30

1號
7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48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迪
化

街
1段

21
號

永
樂

市
場

第
10

89
號

攤
位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49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昌
吉

街
2之

8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50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忠
誠

路
2段

21
巷

37
號

5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45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天
母

西
路

3號
5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46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中
山

北
路

5段
51

7號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47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忠
誠

路
2段

70
巷

7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44
00

號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商
業

廢
止

登
記

公
告

送
達

清
冊

列
印

日
期

：
10

9/
03

/1
8

　
通

知
廢

止
發

文
日

期
及

文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忠
誠

路
1段

17
1巷

8弄
26

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41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忠
誠

路
1段

14
7巷

30
弄

4號
4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42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忠
誠

路
1段

17
3巷

28
弄

8號
2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43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天
母

東
路

50
巷

22
號

4樓
之

12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40

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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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1

21
78

41
朱

金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朱

金

50
09

45
57

12
張

玉
二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張
玉

二

51
01

45
66

95
李

瑞
貞

自
營

計
程

車
李

瑞
貞

52
09

45
54

03
周

世
安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周
世

安

53
38

56
41

76
左

右
東

西
企

業
社

李
佳

穎

54
99

99
00

31
岳

宸
工

程
行

劉
東

垣

55
09

46
09

11
李

春
成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李
春

成

56
05

50
35

85
李

宗
興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李
宗

興

57
09

45
98

91
楊

溪
圳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楊
溪

圳

58
09

46
67

19
林

輝
印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林
輝

印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商

業
地

址

59
01

74
11

58
楊

進
興

自
營

計
程

車
楊

進
興

60
31

84
80

59
寶

瓶
企

業
社

阮
翠

貞

61
26

34
51

61
淇

茗
實

業
商

行
楊

麒
民

62
80

99
20

66
領

航
者

運
動

休
閒

用
品

社
陳

碧
惠

63
10

34
14

36
瞬

間
錦

州
飲

食
店

王
述

忠

64
31

85
78

66
蘿

莉
美

髮
個

人
工

作
室

陳
思

樺

65
15

24
94

01
南

美
理

髮
廳

曾
呂

味
珍

66
05

18
75

03
金

愛
娟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金
愛

娟

67
26

36
90

22
天

國
理

想
社

周
天

柱

68
17

73
54

83
國

際
感

謝
您

高
科

技
研

發
企

業
行

李
永

合

69
01

65
54

14
張

水
木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張
水

木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長
沙

街
2段

11
號

8樓
之

4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82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長
安

西
路

84
號

3樓
之

3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83

00
號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成
福

路
10

7巷
4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84

00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樂
群

三
路

71
號

2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79

00
號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廣
州

街
83

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80
00

號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萬
大

路
42

3巷
36

弄
83

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81
00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合
江

街
14

0號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76

00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民
權

東
路

3段
51

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77
00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錦
州

街
26

0號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78

00
號

列
印

日
期

：
10

9/
03

/1
8

　
通

知
廢

止
發

文
日

期
及

文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四
維

路
12

2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74
00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松
江

路
45

巷
3號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75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安
居

街
61

號
5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72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安
居

街
60

巷
13

號
3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73
00

號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商
業

廢
止

登
記

公
告

送
達

清
冊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忠
孝

東
路

4段
27

8號
12

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69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臨
江

街
40

巷
1弄

3號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70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通
化

街
26

7巷
5號

2樓
之

2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71

00
號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羅
斯

福
路

2段
77

巷
5號

︹
之

6︺
1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66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浦
城

街
4巷

18
號

4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67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瑞
安

街
26

0號
4樓

之
2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68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光
復

南
路

61
0之

1號
3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64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忠
孝

東
路

4段
21

6巷
40

弄
9號

6樓
10

90
21

2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8
41

54
65

00
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9 年第  56  期

21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18日

發文字號：北市社助字第1093048982號

主旨：公示送達張月雲等17案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等補助資格審核、註銷或追繳相關溢領補助款之處分函1份(詳如

名單)。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日（自公告之日起）。

二、本案經本局依列冊申請人地址以雙掛號或寄存送達通知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

公告。

三、旨揭名冊所列張月雲等17案，其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等補助資格審核、註銷或追繳相關溢領補助款之處分函

，因原址查無此人、遷移新址不明遭郵局退回函件，現存本局待領。列冊人員得

於公告期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向本局社會救助科（臺北市信義區市

府路1號1樓東北區）領取。

兼代局長  蔡炳坤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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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區
別

收
件

人
地

址
發

文
日

期
文

號
內

容
摘

要
退

回
原

因

1
中

正
區

張
月

雲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長

沙
街

*段
**

號
*樓

之
*

10
8年

11
月

28
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83

18
35

93
號

02
.廢

止
低

收
入

戶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2
中

正
區

李
惠

雲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博

愛
路

**
號

*

樓
10

8年
12

月
25

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83

20
88

37
號

03
.溢

領
低

收
入

戶

補
助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3
內

湖
區

崔
承

蕙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清

白
里

金
湖

路

**
巷

*號
*樓

10
8年

12
月

30
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83

20
31

22
號

10
.審

核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補

助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4
中

正
區

王
李

金
花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公
園

路
**

之
*

號
10

9年
1月

8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83

01
66

40
號

01
.審

核
低

收
入

戶

資
格

及
相

關
補

助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5
萬

華
區

邱
琮

凱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華

中
里

武
成

街

**
號

10
9年

1月
13

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93

00
81

22
號

10
.審

核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補

助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6
北

投
區

陳
建

成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行

義
路

**
巷

*

號
10

9年
1月

13
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83

20
32

17
號

01
.審

核
低

收
入

戶

資
格

及
相

關
補

助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7
萬

華
區

王
秀

琴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新

生
南

路
*段

**
巷

**
之

*號
10

8年
12

月
3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83

18
33

66
號

01
.審

核
低

收
入

戶

資
格

及
相

關
補

助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8
松

山
區

賴
家

緯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中

正
里

南
京

東

路
*段

**
*巷

**
號

*樓
10

8年
10

月
31

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83

17
33

98
號

03
.溢

領
低

收
入

戶

補
助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9
中

山
區

柯
天

贈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鵬

程
里

塔
悠

路

**
*巷

**
號

10
9年

1月
10

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83

20
28

42
號

01
.審

核
低

收
入

戶

資
格

及
相

關
補

助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10
大

安
區

江
采

庭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忠

孝
東

路
*段

**
巷

*弄
**

號
*樓

之
*

10
9年

2月
27

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93

02
68

94
3號

05
.廢

止
中

低
收

入

戶
資

格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11
大

安
區

張
文

彥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復

興
南

路
*段

**
*號

*號
地

下
之

**
10

9年
1月

16
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93

00
93

05
號

10
.審

核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補

助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12
大

安
區

蔣
友

良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建

國
南

路
*段

**
*巷

**
弄

*號
**

樓
10

8年
10

月
29

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83

15
89

60
號

01
.審

核
低

收
入

戶

資
格

及
相

關
補

助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13
大

安
區

李
定

台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復

興
南

路
*段

**
號

*樓
之

*
10

8年
12

月
10

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83

19
29

43
號

10
.審

核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補

助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10
9年

3月
公
示
送
達
名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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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

安
區

楊
秀

蓮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健

康
路

**
*巷

*

樓
10

8年
12

月
25

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83

20
19

50
號

01
.審

核
低

收
入

戶

資
格

及
相

關
補

助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15
大

安
區

葉
慧

娟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興

隆
路

*段
**

*

巷
**

號
*樓

10
8年

12
月

30
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83

19
55

55
號

01
.審

核
低

收
入

戶

資
格

及
相

關
補

助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16
中

山
區

陳
坤

彬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通

河
街

**
*號

*

樓
10

8年
12

月
12

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83

19
59

24
號

10
.審

核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補

助
案

01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17
中

山
區

徐
詩

喻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保

儀
路

*號
*樓

之
*

10
9年

3月
4日

北
市

社
助

字
第

10
93

02
18

30
號

01
.審

核
低

收
入

戶

資
格

及
相

關
補

助
案

02
.遷

移
新

址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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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消預字第1093008902號

主旨：預告制定「臺北市檢舉違反消防法第15條案件獎勵辦法」草案。

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制定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如附件。

三、考量本案後續審議作業及須於消防法修正公布後6個月內（即109年5月12日前）訂

定並公布，為加速處理時效，爰縮短公告日期為30日，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任何

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3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二)地址：11073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號。

(三)電話：（02）2729-7668分機6154。

(四)傳真：（02）8780-2386。

(五)電子郵件：jychen@tfd.gov.tw。

市長  柯文哲  

消防局

局長 吳俊鴻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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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檢舉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草案 

總說明 

一、 消防法第十五條於一百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修正發布，其第三項至第七項規定：

「（第三項）職務涉及第一項所定場所之行為人，或經營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事業

者（以下簡稱零售業者）、用戶及其員工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敘明事實

或檢具證據資料，舉發違反前二項之行為。（第四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對前項舉發人之身分應予保密。（第五項）第三項舉發人之單位主管、雇主不得因

其舉發行為，而予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第六項）第三項舉發內容經

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得以實收罰鍰總金額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獎金獎勵舉發

人。（第七項）前項舉發人獎勵資格、獎金提充比例、分配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增訂賦予職務涉及製造、搬運、儲

存、處理行為人揭露不法事項之正當性並保護舉發者舉發不法事實後免於遭受不平

等待遇之「吹哨者」保護相關規定。 

二、 為獎勵「吹哨者」勇於揭露不法事項，依據消防法第十五條第七項規定：「前項舉

發人獎勵資格、獎金提充比例、分配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及參酌內政部消防署一百零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消署危字第

一○九一六○○○一六號函送「○○市（縣）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

法（參考範例）」並綜合考量本市地方財政、轄區特性、人力負擔及實務需求等因

素，擬具「臺北市檢舉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草案。 

三、 本辦法草案共計十二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 本辦法用詞定義。(草案第三條) 

(二) 檢舉人檢舉方式及應提供之資料。(草案第四條) 

(三) 發給檢舉人獎勵金之情形及比例規定。(草案第五條) 

(四) 不向檢舉人請求返還獎勵金之規定。(草案第六條) 

(五) 不發給檢舉人獎勵金之情形規定。(草案第七條) 

(六) 檢舉獎勵金之分配方式規定。(草案第八條) 

(七) 檢舉人之個人資料應予保密之規定。(草案第九條) 

(八) 核發與領取獎勵金之頻率及方式等規定。(草案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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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檢舉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草案對照表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十五條第七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辦法之立法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執行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消

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罰鍰金額：指本府對違反本法第十

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行為，依本

法所裁罰之金額。 

二、 檢舉人：指職務涉及本法第十五條

第一項所定場所之行為人，或經營

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事業者、用戶

及其員工，向本府檢舉違反本法第

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行為之人

員。 

三、 嚴重違規：指「各級消防主管機關

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

意事項」第四點第二款表九中所稱

嚴重違規情形。 

明定本辦法用詞定義。 

第四條  檢舉人檢舉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

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案件，得以書面、言

詞、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向本府提出，

並應提供下列資料： 

一、 檢舉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聯絡方式及地址。 

二、 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案件發生地之地址、公司(商號)名

稱、負責人姓名或其他可得確認之

位置敘述。 

三、 可供查證之相關事實、證據、照

片、影片或資料。 

明定本辦法多元化之舉發管道，且言詞

或電話檢舉者，應製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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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詞檢舉者，應作成紀錄，交檢

舉人閱覽後簽名或蓋章；以電話檢舉者，

應通知檢舉人到達指定處所製作紀錄。 

第五條  因檢舉而查獲違反本法第十五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情事，經查證屬實且

屬嚴重違規情形者，得發給檢舉人罰鍰實

收金額百分之五之獎勵金；檢舉人現為被

檢舉人之受雇人者，得發給檢舉人罰鍰實

收金額百分之十之獎勵金。 

前項獎勵金，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之。 

第一項所定發給檢舉人獎勵金之比

例，得依財務特性或預算審查結果按比率

調整。 

明定檢舉獎金核發條件及額度。 

第六條  本府依檢舉人檢舉內容所為之處

分經撤銷或廢止，但非檢舉不實所致者，

本府得不向檢舉人請求返還依前條第一項

規定發給檢舉人之獎勵金。 

明定得不追繳廢止或撤銷處分案件之已

發給獎勵金條件。 

第七條  檢舉人有下列之一情形者，不發

給獎勵金： 

一、 以匿名或虛偽姓名舉發。 

二、 以言詞或電話檢舉，檢舉人拒絕製作

紀錄。 

三、 檢舉之違規案件為本府已查獲之違規

事實。 

四、 就同一違規案件，檢舉人已依其他規

定領有獎勵金。 

明定不發給檢舉人獎勵金之情形。 

第八條  二人以上先後檢舉同一違規案件

者，僅獎勵最先檢舉者，並發給獎勵金。 

二人以上共同或同時檢舉同一違

規案件者，以該案件應發給之獎勵金金額

平均分配之；無法分別先後時，亦同。 

明定二人以上先後檢舉同一違規案件，

或二人以上共同或同時舉發同一案件之

獎金核發規定。 

第九條  本府發給獎勵金時，檢舉人應提 明定檢舉人領取獎勵金時應提供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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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身分證明文件。 

對於檢舉人之姓名、年齡、住址、

文書、圖畫、消息、相貌、身分資料或其

他足資辨別檢舉人之物品，應予保密；有

洩密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刑法或其

他法律處罰或懲處。 

對於檢舉人之檢舉書、紀錄或其他

資料，應以密件保存，並禁止第三人閱覽

或抄錄。 

明文件，檢舉人個人資料保密及檢舉資

料申請閱覽或抄錄之禁止事項，以有效

保障檢舉人權益。 

第十條  檢舉案件獎勵金應於行政處分確

定後，始予發給，並以半年一次發給為原

則。但獎勵金預算不足時，得俟後續預算

編列程序及期程，彈性調整發給檢舉獎勵

金之頻率及方式。 

經核定發給檢舉獎勵金之案件，

應通知檢舉人於文到三個月內領取獎勵

金，並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領獎期限之最後一日，適逢

星期六、星期日、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

他休息日，順延一日領取；檢舉人屆期未

領取者，視為放棄。 

明定檢舉獎金核發與領取之頻率、時限

及方式等規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執行所需之獎勵金由本

府以預算編列時之前一年度違反本法第十

五條案件實收罰鍰金額總數之百分之五為

上限編列納入公務預算支應；年度發給獎

勵總金額以不超過公務預算編列上限為原

則。 

明定檢舉獎勵金預算編列額度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110年1月1日

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自 110年 1月 1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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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26日

發文字號：府地權字第1096007836號

主旨：預告制定「臺北市個人租賃住宅委託包租代管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草

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154條及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制定依據：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8條第2項。

三、「臺北市個人租賃住宅委託包租代管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

及 逐 條 說 明 如 附 件 。 本 案 另 刊 登 於 本 府 地 政 局 網 站 。 （ 網 址

：https://land.gov.taipei/）。

四、對於本草案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報之次日起

60日內，向本府地政局（地權及不動產交易科）洽詢或提供意見：

(一)承辦機關：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二)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3樓北區。

(三)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分機7534。

(四)傳真：02-27232568。

(五)電子郵件：oa-1135@mail.taipei.gov.tw。

市長  柯文哲  

地政局

局長 張治祥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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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個人租賃住宅委託包租代管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
條例草案總說明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業於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公布，並自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施行。該條例明確規範租賃雙方權利義務、建立包

租代管專業服務制度、房東交由專業租屋可享租稅優惠等規定，希望藉由租賃住宅服務

業的推動，協助房東處理繁雜的租屋管理事務及保障租賃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以健全租

賃市場。為鼓勵個人房東將住宅委由租賃住宅服務業管理，本條例第十八條明定直轄市、

縣（市）政府得訂定自治條例，將房東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予以適當減徵，爰擬

訂定臺北市個人租賃住宅委託包租代管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草案，本自治條例

共計八條，其重點如下： 

一、本自治條例訂定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自治條例適用對象及減徵比率、減徵上限及適用期限。(草案第二條) 

三、部分使用情形符合本自治條例減徵規定之處理。(草案第三條) 

四、本自治條例減徵申請期限及逾期申請之處理。(草案第四條) 

五、明定減徵申請之應附文件。（草案第五條） 

六、減徵事實或適用原因消滅之處理。（草案第六條） 

七、明定本自治條例書表格式訂定方式。（草案第七條） 

八、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草案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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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個人租賃住宅委託包租代管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 

自治條例草案逐條說明 

名  稱 說  明 

臺北市個人租賃住宅委託包租代管減徵地價稅

及房屋稅自治條例 

明定本自治條例名稱。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

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制定之。 

一、明定本自治條例之制定依據。 

二、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將

住宅委託代管業或出租予包租業轉租，契約

約定供居住使用一年以上者，得依下列規定

減徵租金所得稅……。」 

三、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符合

前條規定之租賃住宅，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得予適當減

徵。前項減徵之期限、範圍、基準及程序之

自治條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

之，並報財政部備查。」。 

第二條    符合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

租賃住宅，且契約約定供居住使用一年

以上者，得減徵應課徵地價稅額百分之

四十及應課徵房屋稅額百分之四十。但

每屋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額各以新臺幣

二萬元為限。 

          前項所稱租賃住宅及每屋之認定基

準，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四條及第五條

規定辦理。 

          第一項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之期

限，依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辦

理。 

一、明定本自治條例之適用對象及減徵比率、適

用期限。 
二、本自治條例減徵額度上限比照本條例第十七

條減徵所得稅租金收入之上限，即每屋減徵

地價稅、房屋稅額上限各為二萬元。 

三、本條例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本條例第十七

條第一項序文所定契約約定供居住使用一年

以上之認定基準如下：一、個人住宅所有權

人委託租賃住宅代管業管理者：簽訂委託管

理租賃住宅契約書與租賃契約書約定之委託

管理及租賃期間均達一年以上。 二、個人住

宅所有權人出租予租賃住宅包租業者：簽訂

租賃契約書約定之租賃期間達一年以上。」。 

四、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本條例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每屋之認定基

準如下：一、經戶政機關編釘門牌者：每一

個別門牌。二、未經戶政機關編釘門牌者：

每一房屋稅籍證明所登載之範圍。」。 

五、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減徵地

價稅及房屋稅規定，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

限屆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之，並

以一次為限。」。 

第三條    同一地號土地或同一建號建物之使

用情形，經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認定僅部分合於本自治條例規定者，得

依符合本自治條例規定之使用面積比

例，減徵其地價稅及房屋稅。 

明定部分使用情形符合本自治條例減徵規定之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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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符合本自治條例規定減徵地價稅及

房屋稅者，其納稅義務人應依下列期

限，向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以下簡稱稅

捐處）提出申請： 

一、申請減徵地價稅者，應於每年

（期）地價稅開徵四十日前。 

二、申請減徵房屋稅者，應於減徵原

因、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 

      三、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起至本自治條例公布前委託租賃住

宅服務業包租或代管，且符合第二

條規定者，應於本自治條例公布日

起六十日內。 

              逾前項規定期限申請者，地價

稅之減徵自申請之次年(期)、房屋

稅自申請之當月份起適用。 

一、明定減徵之申請期限及逾期申請之處理。 

二、申請減免地價稅期限參照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二十四條規定，合於規定申請減免地價稅

者，應於每年(期)開徵四十日前提出申請；

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年(期)起減免。減

免原因消滅，自次年(期)恢復徵收。 

三、申請減免房屋稅期限參照房屋稅條例第十五

條規定，私有房屋依規定減免房屋稅者，應

由納稅義務人於減免原因、事實發生之日起

三十日內，申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調查核定

之；逾期申報者，自申報日當月份起減免。 

第五條  依前條規定申請減徵者，應檢具申請

書及下列相關證明文件： 

一、身分證明文件，但能以電腦處理達

成查詢者，得免提出；委託他人申

請者，應附委託書、受任人之身分

證明文件。 

二、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出租予租賃住宅

包租業者，應附簽訂之租賃契約

書。 

三、個人住宅所有權人委託租賃住宅代

管業管理者，應附簽訂之委託管理

租賃住宅契約書及租賃契約書。 

四、其他依法令規定應附之文件。 

明定減徵申請之應附文件。 

第六條    依第二條規定減徵地價稅及房屋

稅，有下列情形之一，致減徵原因消

滅，個人住宅所有權人應主動通報稅捐

處： 

      一、出租予租賃住宅包租業轉租者，其

租賃契約已終止。 

      二、委託租賃住宅代管業管理者，其委

託管理租賃住宅契約或租賃契約已

終止。 

三、新簽訂或續約之租賃契約或委託管

明定符合本自治條例規定減免地價 

稅、房屋稅者，於適用原因、事實消 

滅時之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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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租賃住宅契約期間未達一年以上。 

因前項情形致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原因

消滅，地價稅自次年(期)起、房屋稅自

次月起恢復徵收。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格式，由本府另

定之。 

明定本自治條例書表格式訂定方式。 

 

第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

六月二十七日施行。 

一、明定本自治條例自本條例公布生效之特定日

施行。 

二、為配合內政部一０九年一月十五日台內地字

第一０九０一０一０八六號函釋略以：「……

減徵之期限應有齊一標準，該條例係於一０

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施行，故第十八條授權地

方政府得訂定自治條例之減徵期限為一０七

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一一二年六月二十六

日……。」，故本條例係於一０六年十二月二

十七日公布，一０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效，

爰本自治條例以本條例生效日為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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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載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6樓

北區及西北區

承辦人：莊君偉

電話：02-27208889/1999轉6888

傳真：02-27255143

電子信箱：ga_740401@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19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管字第1090111125號

主 旨：有關交通部委任該部公路總局、觀光局、鐵道局、民用航空局、航港局、

委託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及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交通部對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業於

109年3月12日令發布施行在案，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據交通部109年3月12日交路字第10950029996號書函辦理。

二、旨揭內容請至行政院公報第026卷第046期（詳見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gazette.nat.gov.tw）。

正 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刊登公報不另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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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  陳學台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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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孫榮志

電話：(02)27590666分機6325

電子信箱：pma130096@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17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093025384號

主 旨：檢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09年3月12日北市停營字第1093023403號公告

，惠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 明：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轄管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172巷（臥龍街至敦化南路

2段）路邊一般小型車停車格位、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位及裝卸貨停車

格位，自109年4月13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納入收費管理。

正 本：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副 本：臺北市大安區虎嘯里辦公處（含附件）

局長  陳學台  

停車管理工程處

處長 李昆振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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